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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弱有所扶”和“投资于人”价值理念的制度坚守

张浩淼

《社会救助法》的出台，是贯彻落实宪法精神、推动国家治理体
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治举措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

33条明确规定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”，第 45条进一步规定：“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，有从国

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。”这为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了根本法依

据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社会救助主要依靠行政法规（如《社会救助暂行

办法》）和政策文件运行，缺乏高位阶、系统化、权利本位的法律支

撑。《社会救助法》是将宪法原则具体化、制度化、法治化的关键一

步，使公民的“物质帮助权”从宣示性权利转化为可主张的法定权利，

有助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，彰显国家对“弱有所扶”和“投

资于人”价值理念的制度坚守。

《社会救助法》关于救助主体、救助对象、救助内容和救助方式

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以下特点：

一是明确政府救助责任，夯实兜底保障底线。政府是社会救助的

第一责任主体。该法规定，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，科

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，并根据对象类型、困难程度等，及时有针对性

地给予社会救助。同时，该法鼓励社会力量有序参与，激发多元共治

活力，设立“社会力量参与”专章，动员引导慈善组织加大社会救助

方面的帮扶力度；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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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科学界定救助对象，实现“应救尽救”与精准识别的统一。

在保留低保、特困等传统群体基础上，将因突发重大疾病、自然灾害、

失业、家庭变故等陷入临时困境的“刚性支 出困难”人群等纳入救

助视野。根据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明显减少的实际情况，将此类群

体修改为“流散人员”。建立动态识别机制，依托全国低收入人口数

据库和大数据比对，构建“主动发现 + 自主申请”双轨机制，避免

因信息不对称导致漏保、错保。

三是拓展救助内容，从“保生存”向“保基本、防风险、促发展”

转型。在保障基本生活（现金、实物）的基础上，系统嵌入发展型服

务，突出分层分类救助，明确要求鼓励、支持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社

会救助对象自助自立、解困脱贫。

四是救助方式主动便民，体现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。在

救助申请方面，该法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

在居住地申请；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村（居）委会或者

他人代为申请。在受理方面，该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

助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机制。加强信息共享，对可以通过家庭经

济状况核对机制核实的情况，不得要求社会救助对象另行提供证明材

料。加强信息技术应用，推动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，为群众提供方

便快捷的在线申请、办理查询、举报投诉等服务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社会报》2026 年 5 月 21 日第 A04 版，作者系四川大学

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）


